
A
关于对区十三届人大三次会议第49号建议
的答复

朱其伟代表：
您提出的《关于解决长江西路高架桥周边道路拥堵的建议》收悉。现答复如下：
[bookmark: _GoBack]针对长江路上跨京沪铁路立交项目建设道路交通问题，薛城公安分局交通警察大队将充分履行职责，部署辖区中队警力加大对附近道路交通安全管控力度，增派警力加强对临城实验小学等重点路段、学生上下学等高峰时段的巡逻，疏导交通、维持秩序，加大对乱停乱放、随意调头等道路交通违法行为的查处，确保道路畅通。交警大队也已组织宣传民辅警加强学校交通安全宣传教育，开展小手拉大手活动，通过多种方式加大学校交通安全宣传。针对建议中设立交通标志、施划停车位问题，按照《山东省道路交通安全责任制规定》建议综合行政执法部门通过实地调研论证，合理施划、设置。
感谢您对道路交通管理工作的关心与支持，敬请在今后的工作中多提宝贵意见，继续给予我们更多的支持和帮助。


